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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1/2021_2022__E8_B4_A2_

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01755.htm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保税物流中心（B型）扩大试点期间适用税收

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7〕12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

局，海关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经国务院批准，按照总量

控制、统筹兼顾、稳步推进的原则，扩大海关保税物流中心

（B型）（以下简称物流中心）试点工作，并实行与苏州工业

园区物流中心相同的税收政策。现就扩大试点期间有关税收

政策明确如下：一、国内货物进入物流中心视同出口，享受

出口退税政策，海关按规定签发出口退税报关单（出口退税

专用联）。企业凭报关单出口退税联向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

部门申请办理出口退（免）税手续。 二、物流中心内的货物

进入内地，视同进口，海关在货物出物流中心时，依据货物

的实际状态，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对视同进口货物办理进口报

关以及征、免税，或保税等验放手续。 三、上述政策规定的

具体税收治理事宜，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保税物

流中心（B型）税收治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4

〕150号）的规定执行。 四、对此前已经批准设立并通过验收

的苏州高新区和南京龙潭港保税物流中心（B型），从2007

年8月1日起适用上述税收政策；对北京空港保税物流中心（B

型）以及扩大试点期间经批准设立的物流中心，均自验收通

过之日起适用上述税收政策。 五、在扩大试点期间，当地海



关与国税部门务必认真做好试点工作，对出现的问题应及时

报告海关总署加工贸易及保税监管司和国家税务总局进出口

税收治理司。 特此通知。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二

七年八月三十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